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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政办发〔2017〕129号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
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芒市科技
成果转化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勐焕街道办事处、遮放农场管委会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云南省科技厅关于印发〈云南省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县（市、区）建设方案试行〉的通知》精神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，加速科学技术进步，推动芒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,经市政府研究，决定成立芒市科技成果转化工作领导小组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组  长：毛  晓    市委副书记、市人民政府市长

副组长：许建争   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

成  员：夏  辉    市政府办公室主任

谢仲立    市工业园管委会主任

革  新    市科技局局长

雷木嫩    市人社局局长

        彭晓波    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

袁国俊    市财政局局长

罗利宏    市农业局局长

        黄贵邦    市林业局局长

        吴  涛    市水利局局长

        文  浩    市统计局局长

        贾云山    市审计局局长

        冯鸾芳    市教育局局长

        吕重青    市环境保护局局长

        赵新开   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

        李荣宽    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

杨连升   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局长

        胡安东    市外事和工业商务局局长

        林正强   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

毕宏彬    市地税局局长

        郑碧锋    市国税局局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科技局，办公室主任由市科技局局长革新兼任，副主任由市科技局副局长彭志勇兼任。

办公室主要职责：具体全面落实已有的国家、省关于科技成果转化法的各项法规、政策，加强部门的协调和配合。探索建立尽职免责机制，在科技成果转化、增加知识价值导向分配等政策上先行先试，让科技人员通过科技成果转化体现价值，有获得感。健全本区域科技成果供给、人才放活、利益分配等创新政策体系，推进制定各部门科技成果转化目标管理责任制，逐级细化分解任务，建立高效的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。

今后若有人事变动，各成员单位按照职务自行替补，并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，市政府不再另行发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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